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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莞市群安塑胶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依恩胶片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美邦树脂科

技有限公司、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泓宝信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金蚨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晏晓峰、李会、王蕾、嵇书伟、许武毅、冯建群、叶润康、金华雄、黄剑、林绍坤、

魏田、刘耀文。

Ⅰ

犜／犣犅犎０１４—２０２１



离 子 性 中 间 膜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离子性中间膜的术语和定义、规格、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与

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夹层玻璃中间层用的离子性中间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５２９—２００８　硫化橡胶或热塑橡胶撕裂强度的测定（裤形、直角形和新月形式样）

ＧＢ／Ｔ１０３３．１—２００８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第１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ＧＢ／Ｔ１０４０．１—２０１８　塑料　拉伸性能测定方法（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０４０．３—２００６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３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ＩＳＯ５２７３：

１９９５，ＩＤＴ）

ＧＢ／Ｔ２６８０　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

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ＧＢ／Ｔ５１３７．２—２０２０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光学性能试验

ＧＢ／Ｔ５１３７．３—２０２０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第３部分：耐辐射、高温、潮湿、燃烧和耐模拟气候

试验

ＧＢ／Ｔ１５７６３．２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２部分：钢化玻璃

ＧＢ／Ｔ１５７６３．３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３部分：夹层玻璃

ＨＧ／Ｔ３８６２—２００６　塑料黄色指数试验方法

ＪＣ／Ｔ２１２８—２０１２　超白浮法玻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点缺陷　狊狆狅狋犱犲犳犲犮狋狊

肉眼可见的点状异物。

３．２

线缺陷　犾犻狀犲犪狉犱犲犳犲犮狋狊

肉眼可见的线形异物、划伤或擦伤等。

３．３

气泡　犫狌犫犫犾犲

生产过程中未排净而封闭于产品中的泡状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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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规格

产品规格按常用厚度分为０．７６ｍｍ、０．８９ｍｍ、１．１４ｍｍ。

５　要求

５．１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外观质量

项目 要求

气泡 不准许

点缺陷

直径犇≤０．５ｍｍ 不允许密集存在

０．５ｍｍ＜直径犇＜１．０ｍｍ 长度７５ｍ范围内少于５个

直径犇≥１．０ｍｍ 不准许

线缺陷 肉眼不可见

　　注：密集存在是指在直径３００ｍｍ的圆内，点状缺陷数量大于１０个，且相邻缺陷间距小于５ｍｍ。

５．２　尺寸偏差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２　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技术要求

厚度偏差 ±０．０３ｍｍ

厚度均匀度 １００ｍｍ距离内横／纵向任意两点厚度差≤０．０４ｍｍ

长度偏差 不小于标注长度

宽度偏差 不小于标注宽度

５．３　热收缩率

热收缩率不大于３％。

５．４　密度

密度不小于０．９５ｇ／ｃｍ
３。

５．５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应大于３４ＭＰａ，断裂伸长率应大于２２５％。

５．６　撕裂强度

撕裂强度应不小于１２０ｋＮ／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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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含水率

含水率应不大于０．２％。

５．８　可见光透射比

可见光透射比不小于８６％。

５．９　雾度

雾度应不大于０．５％。

５．１０　黄色指数

黄色指数应不大于２。

５．１１　敲击值

敲击值不小于７。

５．１２　耐热性

允许夹层玻璃试样有裂口存在，但试样边沿缺胶应不大于５ｍｍ，超出边部１２ｍｍ不能产生气泡

及变色等其他缺陷。

５．１３　耐辐照性

２００ｈ耐辐照性试验，试样不应产生显著变色、气泡及浑浊现象。可见光透射比相对减少率Δ犜

≤３％。

５．１４　破坏后残余强度

试验后，夹层玻璃前端下降距离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试样前端允许下降距离

离子性中间膜厚度 试样最前端下降距离

０．７６ｍｍ ＜１２．０ｃｍ

０．８９ｍｍ ＜１２．０ｃｍ

１．１４ｍｍ ＜１０．０ｃｍ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条件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均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２０±５）℃；

———气压：８．６０×１０４Ｐａ～１．０
６×１０５Ｐａ；

———相对湿度：３０％～８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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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外观质量

６．２．１　检验装置

在有良好照明台面的工作台上透视观察中间膜。工作台面尺寸应不小于观察的试样，检测用冷光

源，光源与样品间距离为３００ｍｍ～３５０ｍｍ；面光源照度均匀，适宜于目视观察。

６．２．２　检验

将长度为１ｍ、宽度为产品实际宽度的试样平放在工作台上，距试样５００ｍｍ处目测观察试样外

观。点状缺陷尺寸用读数显微镜或缺陷尺测量。

计算点缺陷的直径时，应取其最大长度和最大宽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直径。

６．３　尺寸偏差

６．３．１　检验装置

用最小刻度至少为０．０１ｍｍ的测厚仪测量厚度；用最小刻度至少为１ｃｍ的卷尺或电子测长仪测

量长度；用最小刻度为１ｍｍ的钢直尺或钢卷尺测量宽度。

６．３．２　厚度检验

按图１的要求制备离子性中间膜试样，并在温度为（２０±５）℃，相对湿度为３０％～５０％条件下至少

放置１０ｍｉｎ，胶片试样全宽方向不少于１６个测量点，卷取方向不少于３２个测量点，测量点间距为

２５ｍｍ，边缘５０ｍｍ除外，所有点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厚度值，数据修约至小数点后２位。

图１　试样剪取示意图

６．３．３　厚度均匀度检验

根据厚度检测记录的数值，相邻四个点厚度差的最大值为离子性中间膜的厚度不均匀度。

６．３．４　长度和宽度检验

长度用测长仪或卷尺测量，精确到０．０１ｍ，宽度用钢卷尺测量，精确到１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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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热收缩率

６．４．１　试验装置

可加热并控温（７０±１）℃的烘箱，分度值为１ｍｍ的钢直尺。

６．４．２　试样制备

按图２在室温（２０±３）℃沿离子性中间膜宽度方向，等间距切取长方形试样３片，长方形长边平行

于流延方向，长度为１５０ｍｍ，长方形短边平行于胶片宽方向，宽度为１２０ｍｍ。

图２　热收缩试验试样剪切示意图

６．４．３　试验程序

试样在温度为（２０±３）℃下放置至少２ｈ后，用笔在试样表面画“＋”字线，“＋”字长度为１００ｍｍ，

分别平行于长方形的长边和短边。记录平行于长边线的初始长度犔０，将试样放入铺有滑石粉的托盘

中，然后将托盘和试样置入（７０±１）℃的烘箱加热１ｈ，取出试样在温度（２０±３）℃的环境下自然冷却

后，测量平行于长边线的长度犔。

热收缩率以犛表示，按公式（１）计算根每一试样的长度方向收缩率：

犛＝
犔０－犔

犔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犔０———加热前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 ———加热后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取３片试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试样的热收缩率值。

６．５　密度

６．５．１　实验室环境条件

温度：（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５）％。

６．５．２　试验程序

按ＧＢ／Ｔ１０３３．１—２００８的方法Ｂ进行检测。浸渍液为无水乙醇 ，测试条件为（２３±０．５）℃。

６．６　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

６．６．１　试验装置

采用满足 ＧＢ／Ｔ１０４０．１—２０１８和 ＧＢ／Ｔ１０４０．３—２００６规定的拉伸试验专用设备，并备有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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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具。

６．６．２　试样制备

试样形状和尺寸按ＧＢ／Ｔ１０４０．３—２００６中５型试样的规定从大片试样中切裁，每组试样不少于

５个。

　　说明：

犫１———窄平行部分宽度：６ｍｍ±０．４ｍｍ；

犫２———端部宽度：２５ｍｍ±１ｍｍ；

犺 ———厚度≤２ｍｍ；

犔０———标距长度：２５ｍｍ±０．２５ｍｍ；

犔１———窄平行部分分的长度：３３ｍｍ±２ｍｍ；

犔———夹具间的初始距离：８０ｍｍ±５ｍｍ；

犔３———总长：≥１１５ｍｍ；

狉１———小半径：（１４±１）ｍｍ；

狉２———大半径：（２５±２）ｍｍ。

图３　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检测样品示意图

６．６．３　试验条件

试验速度（空载）（５０±５）ｍｍ／ｍｉｎ。

６．６．４　试验程序

试验步骤按ＧＢ／Ｔ１０４０．１—２０１８的规定进行，并计算拉伸强度和断裂延伸率。拉伸强度计算时厚

度值取样品公称厚度。

６．６．５　试验数据处理

试验结果以每组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表示。每个试样的试验值与平均值之间偏差不大于１５％，大于

１５％的舍去，合格试样少于原始试样的５０％或者少于３个时，应重新取样试验。

６．７　撕裂强度

６．７．１　试验装置

采用满足ＧＢ／Ｔ５２９—２００８规定的拉伸试验设备和专用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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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　试样制备

使用压片机与模具将中间膜切出如图４尺寸的试样。试样在开槽之前，应在标准实验室温度

（２３±２）℃ 环境中放置至少３ｈ每组试样不少于５个。

图４　撕裂强度试样

６．７．３　试验步骤

试验前，试样在（２３±２）℃环境下放置至少２４ｈ；将试样放置在试验机器的夹具上，调整试件，使得

在沿其长度方向上受到均匀应力作用，试验在（５００±５０）ｍｍ／ｍｉｎ下进行直到试件被完全撕裂为止，记

录下最大应力值。

６．７．４　结果处理

６．７．４．１　计算

计算抗撕裂强度犜ｓ（单位为千牛每／米）按公式（２）进行计算：

犜ｓ＝犉／犱 …………………………（２）

　　式中：

犉 ———最大应力值，单位为千牛（ｋＮ）；

犱 ———各个试件的中值厚度，单位为米（ｍ）。

６．７．４．２　试验数据处理

试验结果以每组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表示。每个试样的试验值与平均值之间偏差不大于１５％，大于

１５％的舍去，合格试样少于原始试样的５０％或者少于３个时，应重新取样试验。

６．８　含水率

６．８．１　试样

剪取约０．４ｇ胶片试样，３块。

６．８．２　试验步骤

６．８．２．１　将试样用感量为０．０００１ｇ的天平称量并记录。

６．８．２．２　将试样放入设置为１４０℃的卡式加热炉中，用卡尔费休水份测试仪测试并记录，取３个试样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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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６．９　可见光透射比

采用符合ＪＣ／Ｔ２１２８—２０１２的超白玻璃，制备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６３．３的夹层玻璃试样，结构为５ｍｍ

超白玻璃＋离子性中间膜＋５ｍｍ 超白玻璃的试样３块，试样尺寸规格为１００ｍｍ ×１００ｍｍ，按

ＧＢ／Ｔ２６８０规定进行试验。

６．１０　雾度

６．１０．１　试验装置

最小示值为０．０１％的雾度仪。

６．１０．２　试样制备

按正常夹层工艺或类似装备制备５ｍｍ超白玻璃＋离子性中间膜＋５ｍｍ超白玻璃的夹层玻璃试

样３块，试样尺寸规格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６．１０．３　试验步骤

每片试样随机测量三个点，测量点间距至少为３０ｍｍ，边缘２０ｍｍ除外，取这三个点的算数平均

值作为该试样的雾度值。

６．１１　黄色指数

６．１１．１　试样制备

按正常夹层工艺或类似装备制备５ｍｍ超白玻璃＋离子性中间膜＋５ｍｍ超白玻璃的夹层玻璃试

样３块，试样尺寸规格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６．１１．２　试验方法

按照 ＨＧ／Ｔ３８６２—２００６的规定进行测量。

６．１２　敲击值试验

６．１２．１　试验装置

用质量为４５４ｇ的平头铁榔头，敲击试验箱，如图５。

图５　敲击试验箱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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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２　试样制备

采用未经热加工的平板玻璃，按正常夹层工艺或类似装备制备５ｍｍ玻璃＋离子性中间膜＋５ｍｍ

玻璃的夹层玻璃试样３块，试样尺寸规格为３００ｍｍ×７６ｍｍ。

６．１２．３　试验程序

将试样放在室温下（２５±３）℃放置２ｈ，取出后放入敲击试验箱，立即从玻璃底部开始用榔头敲击

玻璃，如图６所示，每一次敲击的力量要均匀，以能够敲碎玻璃为宜，后一锤要覆盖前一锤的一半敲击面

积，直到试验品的长度方向１００ｍｍ左右均被敲碎。正确敲击后，胶片层保持完整，玻璃碎为小颗粒，玻

璃所有原表面均破坏，不应再有可以看见的原玻璃表面。如有部分玻璃表面未破坏，可用锤轻轻重复敲

击，敲击方向改变为沿长度方向重复进行，直至所有原表面破碎。将敲碎后的试样放置３０ｍｉｎ，与标准

样片比较或统计计算裸露胶片的面积，确定该试样的敲击值，敲击值分级见表４。

图６　敲击值试验敲击方式示意图

表４　敲击值分级

敲击后露出胶片的表面积／％ 敲击值 敲击后露出胶片的表面积／％ 敲击值

９５≤犛＜１００ ０ ２０≤犛＜４０ ５

９０≤犛＜９５ １ １０≤犛＜２０ ６

８５≤犛＜９０ ２ ５≤犛＜１０ ７

６０≤犛＜８５ ３ ２≤犛＜５ ８

４０≤犛＜６０ ４ 犛＜２ ９

６．１３　耐热性

６．１３．１　试样

按正常夹层工艺或类似装备制备５ｍｍ玻璃＋离子性中间膜＋５ｍｍ玻璃的夹层玻璃试样３块，

试样尺寸规格为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

６．１３．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采用能够加热水到沸腾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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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３　试验程序

将３块试样放置在沸水中，将试样在（６５±３）℃的温水中预热３ｍｉｎ，垂直浸入加热至９８℃～

１００℃ 的热水中２ｈ，然后将试样从水中取出冷却至室温。

目视检查试验后的试样，记录是否有气泡或其他缺陷。

６．１４　耐辐照性试验

６．１４．１　试样

试样为按正常夹层工艺或类似装备制备３ｍｍ玻璃＋离子性中间膜＋３ｍｍ玻璃的夹层玻璃试样

３块，试样尺寸规格为３００ｍｍ×７６ｍｍ。

６．１４．２　试验程序

按照ＧＢ／Ｔ５１３７．３—２０２０中５．４进行试验，辐射前按ＧＢ／Ｔ５１３７．２—２０２０的规定测定３块试验片

的可见光透射比，保护每块试样的一部分，使其免于辐射，然后，置试样于离灯轴２３０ｍｍ处的装置上，

并使其长度方向上与灯轴平行。在整个试验中保持试样温度（４５±５）℃。辐射时间为２００ｈ，辐射后再

测定每块试样辐射区的透射比。

６．１４．３　结果表达

可见光透射比变化值的计算方法见式（３）：

Δ犜＝
犜１－犜２

犜１
×１００％ …………………………（３）

　　式中：

Δ犜 ———可见光透射比相对减少率，％；

犜１ ———紫外线照射前的可见光透射比；

犜２ ———紫外线照射后的可见光透射比。

６．１５　 破坏后残余强度试验

６．１５．１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为（２５±５）℃。

６．１５．２　试验装置

破坏后残余强度检测台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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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破坏后残余强度检测台

６．１５．３　试样

采用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６３．２的全钢化玻璃，制备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６３．３的夹层玻璃，试样结构为６ｍｍ

钢化玻璃＋离子性中间膜＋６ｍｍ钢化玻璃，试样尺寸８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

６．１５．４　试验步骤

ａ）　将试样安装在检测台上，见图７，其中试样悬空长度为（６００±５）ｍｍ；

ｂ）　记录夹层玻璃前端的最低端部位距离水平地面的垂直高度犎１；

ｃ）　将夹层玻璃的上下两层钢化玻璃进行角部敲击破坏；

ｄ）　保持８ｈ，记录夹层玻璃最前端距离水平地面的垂直高度犎２；

ｅ）　试样前端下降距离计算见式（４）：

犎 ＝犎１－犎２ …………………………（４）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７．１．１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热收缩率、密度、拉伸强度和断裂延伸率、撕裂强度、含水率、

可见光透射比、雾度、黄色指数。若要求增加其他检验项目，由供需双方商定。

７．１．２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为本文件所规定的该种产品的全部技术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　原材料及配方有较大改变；

ｂ）　生产工艺和操作条件有较大改变；

ｃ）　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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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７．２　组批与抽样

７．２．１　组批

采用相同材料、相同工艺生产的，相同型号、相同厚度的产品为一批，批量大于５００个卷时，每

５００卷为一批。

７．２．２　抽样

７．２．２．１　出厂检验时，企业可根据生产状况制定合理的抽样方案抽取样品。

７．２．２．２　型式检验时，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按表５抽样。对产品其他性能进行测定时，每批随机抽取一

卷，裁取符合文件要求尺寸的中间膜并制样。

表５　组批与抽样

单位为卷

批量范围 抽检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２～８

９～１５

１６～２５

２６～５０

５１～９０

９１～１５０

１５１～２８０

２８１～５００

２

３

５

８

１３

２０

３２

５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３

５

７

１

１

２

２

３

４

６

８

７．３　判定规则

７．３．１　出厂检验

７．３．１．１　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热收缩率、密度、拉伸强度和断裂延伸率、撕裂强度、含水率、可见光透射

比、雾度、黄色指数

　　上述各项符合企业制定的出厂检验抽样方案中合格判定数要求，判定该项目合格。

７．３．１．２　供需双方商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各检验项目要求的全部试样符合要求，判定该项目合格。

７．３．１．３　综合判定

７．３．１．１和７．３．１．２要求的所有项合格，判定该批产品出厂检验合格；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

品出厂检验不合格。

７．３．２　型式检验

７．３．２．１　外观质量、尺寸偏差

若不合格品数等于或大于表５的不合格判定数，则判定该批产品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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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２　热收缩率、密度、拉伸强度和断裂延伸率、撕裂强度、含水率、可见光透射比、雾度、黄色指数、敲

击值、耐热性、耐辐照性、破坏后残余强度

　　上述各项中要求的全部试样符合要求，判定该项目合格。

７．３．２．３　综合判定

７．３．２．１和７．３．２．２要求的所有项合格，判定该批产品合格；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８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８．１　包装

产品单卷包装，每卷用铝塑复合膜包装，用热塑或其他方法将包装膜密封固定；并采用木箱作外包

装。每箱毛重应不大于６００ｋｇ。需采用其他包装方式的，由供需双方商定。

８．２　标志

包装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应包括产品名称、厂名、厂址、商标、规格、数量、批号、生产日

期、执行文件。且应标明“防晒、防雨、防潮”等字样。

８．３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得经受日晒、雨淋和剧烈振动。

８．４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清洁、干燥、阴凉的库房内，远离热源，不受强光照射；堆放整齐，并保持包装的完整。

贮存期限从生产日期起不应超过两年。打开内包装后应放置在室温为１８℃～２５、相对湿度为３０％以

内的无尘室，若长期放置，应采取措施重新密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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